抚顺市路矿厂铁路车辆交接办法

(1995年2月7日抚政发〔1995〕6号文批转发布，2010年12月11日市政府153号令修正，2016年11月3日市政府第180号令修正)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专用铁路运输秩序，加强车辆交接管理，减少车辆破损，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铁路大官屯站、矿业集团运输部大集站到达本市各企业进出的铁路车辆，均应按本办法进行交接。

第三条 市地方铁路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铁路车辆交接监督管理及协调工作。

第四条 铁路车辆经铁路大官屯站到达矿业集团运输部大集站后，矿业集团运输部安排列检人员对车辆进行检查。

车辆存在配件缺失、损坏，车辆有裂纹等故障情况的，矿业集团运输部列检人员填记车辆交接故障记录，及时交大官屯站列检人员，确认签字后由大官屯站做好故障车辆的后续工作。

第五条 到达列车过轨解体后，矿业集团运输部各管理站列检人员应对到达本管理站的车辆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单上没有记载的故障车时，由矿业集团运输部自己处理。

第六条 矿业集团运输部各管理站向企业专用线送车时，企业列检人员(业务量较少的企业可配备懂车辆的运输员兼职)必须对到达的车辆进行检查，发现故障车时，须立即向矿业集团运输部各管理站列检人员声明，并做好记录，填记入厂车辆故障单。

第七条 矿业集团运输部各管理站向企业专用线取车时，应认真检查停留车辆状态，拉到管理站后，列检人员应进行检查，发现入厂车辆故障单上没有记载的故障时，或企业对入厂车不进行检查产生的返矿车费用由企业承担。在各管理站没发现问题，列车出矿后铁路列检人员发现的故障车，由矿业集团运输部负责。

第八条 由矿业集团运输部到达大官屯站的车辆，由大官屯站列检人员对车辆进行检查。

车辆发现故障，而到达车辆故障单上无原始记录的，由矿业集团运输部负责。

第九条 矿业集团运输部给企业的二配车，不得配给卸后的返矿车、红票车，以免造成此类车辆的恶性循环。具体实施办法由矿业集团运输部制定。

第十条 由于原材料集中到达或企业无计划订货、厂内满线，造成车辆积压，送不进专用线时，为保证联轨站畅通，矿业集团运输部可将车辆送到专用铁道内其他专用线停留。但必须通知到达企业专用线调度(或值班人员)，双方做好通话记录。由此而引起的车辆配件丢失、货损、货差，由原到达企业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由于其他原因一旦产生责任不清的返矿车，大官屯站、矿业集团运输部或企业应当向市地方铁路管理机构报告，由市地方铁路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为做好此项工作，要求铁路、矿业集团运输部和各企业主管领导要亲自组织落实实施。各厂、矿企业要按上述要求立即配备车辆检查交接人员，并加强专用线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三条 地方铁路管理机构未履行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地方铁路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